








2.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。 有在研省级科技计划 (含中

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)项目的负责人，以及已申报本年度其

他类别科技计划项目且结果未明确为不予资助的负责人，不得牵

头申报本项目。 有在研重大战略研究类、 公益服务类、 中试基地

建设类计划项目的负责人，可以牵头申报本项目，但申报项目和

在研项目数量合计不得超过2个 。

3.支持青年科技人才“挑大梁” 、 “当主角” 。 各初审单位

推荐的未来产业前沿技术项目中，由40周岁 (1985年 1 月 1 日

及以后出生)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原则上

不低于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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